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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
关于《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（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

  为了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，保障我市经济社会平稳、健康发展，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

一次会议审议了市政府提交的《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。市人大常委会

法工委根据审议情况形成了《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（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修正案（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）》）。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

保证立法质量和效率，现将《修正案（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）》和有关说明在“深圳人大

网”“深圳政府在线”“深圳新闻网”“i 深圳”全文公布，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

议。 

  有关书面意见和建议请通过寄送、电邮或者传真等方式反馈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

室。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2 日。 

  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市民中心 A 区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 

  邮编：518035 

  传真：88101041 

  电子邮箱：fzwyh@szrd.gov.cn 

  深圳人大网：www.szrd.gov.cn 

  深圳政府在线：www.sz.gov.cn 

  深圳新闻网：www.sznews.com 

  附件 1：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（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） 

  附件 2：关于《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（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 

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

  2021 年 7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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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

（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） 

一、第四条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三款：“未约定正常工作时

间工资或者约定不明的，以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

正常工作时间工资；实际支付的工资高于本市上年度职工月

平均工资的，实际支付的工资视为与劳动者约定的正常工作

时间工资。” 

二、第十一条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二款：“工资支付周期为

一个月的，自用工之日起至约定的工资支付日不满一个月的

工资，用人单位可以在首个工资支付日按日折算支付，也可

以在下一个工资支付日合并支付，具体支付办法由用人单位

与员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。” 

三、将第十五条第三款修改为：“工资支付表至少应当保

存三年。” 

第四款修改为：“用人单位支付员工工资时应当以纸质或

者电子形式向员工提供一份本人的工资清单，并由员工签收。

工资清单的内容应当与工资支付表一致，员工对工资清单表

示异议的，用人单位应当予以答复。” 

四、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：“非因员工原因造成用人单位

停工、停产，自用人单位停工、停产之日起计算，未超过一

个工资支付周期(最长三十日)的，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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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时间支付工资。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(最长三十日)的，

可以根据员工提供的劳动，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;

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员工工作的，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

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，生活费发放至企业

复工、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为止。” 

五、删去第四十一条。 

六、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四十六条，并将其中的“检举和

控告”修改为：“举报”。 

七、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七条，并将其中的“用人单

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员工有权向人力资源主管部门举报：”

修改为：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侵犯其劳动

保障合法权益的，有权向人力资源主管部门投诉：”。 

八、将第四十九条改为第四十八条，修改为：“人力资源

主管部门接到举报或者投诉后，发现用人单位可能存在劳动

保障违法行为，需要调查处理的，应当依法立案调查并在法

定时限内办结；实名举报人或者投诉人要求反馈处理情况，

且有明确、有效联系方式的，人力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处理

情况予以答复。 

人力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为举报者保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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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 

（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为了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，保障我市经济社会平稳、

健康发展，根据市人大常委会 2021 年度立法计划安排，市

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市政府提交的《深圳市员

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。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根

据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形成了《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

修正案（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改的必要性 

《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》（以下简称原《条例》）

自 2004 年施行以来，为规范我市工资支付行为，保障劳动

者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，建立和谐劳动关系，促进社会稳定

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。随着国务院《保障农民工工资

支付条例》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

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等上位法的相继制定和修改完

善，原《条例》作为设区的市法规，部分内容与上位法的规

定存在不一致、不协调的地方，需要修改完善。此外，近年

来，涉及工资支付的劳资纠纷出现了新情况，原《条例》的

部分内容较为原则缺乏实操性，也需要作出进一步细化。因

此，有必要对原《条例》进行修改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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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关问题的说明 

（一）完善工资支付行为规范，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

革 

本次修改坚持问题导向，重点研究解决原《条例》实施

过程中劳资双方产生纠纷、争议较多的问题，通过调整、完

善工资支付制度，进一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，从而促进劳

动关系和谐稳定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 

一是完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认定规则。原《条例》第

四条仅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在劳动合同中依法约定

工资，但对于双方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没有明确工资认定

规则，发生劳动争议时难以确定标准。本次修改，依据《广

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对此增加了明确规定，即未约定工资或

者约定不明的，以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正常工作

时间工资；实际支付的工资高于当地政府公布的上年度职工

月平均工资的，实际支付的工资视为与劳动者约定的正常工

作时间工资。 

二是明确首个工资支付日的支付规则。原《条例》第十

一条对工资支付日进行了规定，但是在实践中，由于用人单

位的一般做法是在统一的工资支付日向全体员工发放工资，

而非根据每位员工用工之日的不同而约定不同的工资支付

日，当工资支付日与自用工之日满一个月的日期不一致时，

对于首月工资是否按时支付会存在争议。对此，本次修改结

合实际，针对首月工资的发放在第十一条中增加一款规定“工

资支付周期为一个月的，自用工之日起至约定的工资支付日

不满一个月的工资，用人单位可以在首个工资支付日按日折

5



算支付，也可以在下一个工资支付日合并支付，具体支付办

法由用人单位与员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”。 

三是优化工资清单管理规定。为适用当前无纸化、信息

化办公和用工管理的实际，本次修改增加规定了电子工资清

单的法律效力。此外，为了与 2020 年出台的《保障农民工

工资支付条例》相关规定保持一致，同时便于企业统一管理，

将工资支付表的保存年限由二年延长至三年。 

四是完善停工停产情形下工资支付的规定。原《条例》

第二十八条规定非因员工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、停产，未

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(三十日)的，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

工作时间支付工资。由于该规定未明确停工、停产情形下“一

个工资支付周期”的起算时间，导致疫情期间在实际操作中用

人单位与劳动者常对此产生争议。本次修改明确了停工、停

产工资的起算时间，可有效减少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关于

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的争议，保障劳动者权益，有助于维

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。 

（二）进一步明确人力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能

原《条例》第四十七条至第四十九条关于人力资源主管

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能相关表述与后续出台的法律法规规定

不一致。因此，本次修改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《广东

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，将原第四十七条中“检举和控告”修

改为“举报”，将原第四十八条中“举报”修改为“投诉”，并按照

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的规定，细化了人力资源主管

部门接到举报或者投诉后的工作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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